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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》，我局于 4

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依法开展了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年度审

核及复查工作，另据省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对部分网站的书面认

定意见，经省通信管理局研究，决定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

《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》的部分网站给予限期

不予备案、限期责令整改的处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。 

一、对以下网站限期不予备案 

以下 18 家网站主体单位在网站备案中因伪造省卫计委《互

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审核同意书》等前置审批公文材料，经省

卫计委书面认定，省通信管理局决定对该 18 家网站主体单位限

期 1 年内不予备案，准予备案时间从省卫计委整改合格通知日期

起 1 年内计算。 



 

二、对以下网站限期责令整改 

以下 3 家网站因发布违法违规信息，经省委网信办书面认

定，省通信管理局责令对以下 3个网站限期进行整改，并从发通

告之日起 3日内完成整改，整改后报省委网信办审核认定，逾期

未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省通信管理局将依法停止接入服务并注销

备案。 

 

经省通信管理局年度审核认定，甘肃海联信息科技有限责任



公司的“甘肃省政府投资项目电子招投标交易网”网站名称不符

合国家规定，省通信管理局责令甘肃海联公司对网站名称予以纠

正，并从发通告之日起 15 日内完成整改，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

合格省通信管理局将依法停止接入服务并注销备案。 
 

 

 

 

特此通告。 
 

 

 

二○一七年五月十日 


